江夏区居民议事协商委员会议事规则

为了规范居民议事协商委员会的议事程序，提高议事质量和议事效率，实现议事协商委员会工作的制度化、规范化和科学化，根据江夏区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《关于进一步规范村（居）民协商议事制度的实施意见（试行）》的通知相关内容，特制定本规则。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集体决策原则。凡属议事协商委员会职责范围内决定的问题，需经集体讨论决定。议事协商委员会要增强社区观念、全局观念，充分发表个人意见，对涉及社区全局的重大问题，要主动提出意见和建议。

第二条 少数服从多数原则。居民议事协商委员会应当充分发扬民主，决定重大问题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策，坚持民主集中制。

第三条 一事一议原则。居民议事协商委员会议事一般实行一事一议，一次会议确定一至二个主题，进行深入讨论，作出决定。

第二章 议事范围

第四条 社区“三重一大”事项或惠民项目的论证。

第五条 社区治安、保洁、绿化等环境卫生和安全问题。

第六条 违法建筑整治、基础设施建设等社区建设规划问题。

第七条 社区公益事业经费筹措问题。

第八条 社区社会组织、社工机构参与本社区建设、服务的项目和途径。

第九条 居民内部的民事纠纷、利益冲突问题。

第十条 社区管理、和资源共享问题。

第十一条 其他涉及居民切身利益和普遍关心的有关事务。

第三章 会议的程序

第十二条 议事协商会议一般由居民议事协商委员会召集和主持，原则上每季度召开一次，也可由当事人提出要求，经居民议事协商委员会同意后随时召开。

第十三条 议事协商会议召开前要明确会议主题，对议题涉及的相关事实和材料进行调查研究，掌握第一手资料。

第十四条 根据会议主题确定参会人员、召开时间、地点等相关事宜，在居务公开栏或者其他公共场所予以公示，并通知参会人员按时参会。

第十五条 会议有半数以上委员出席方能举行，必要时根据会议主题，可邀请街道、部门或相关人员参加会议。

第十六条 会议要围绕主议题开展讨论，提出方案，对远离主题的讨论，主持人应及时予以阻止。

第十七条 会议的讨论情况和表决结果，要有专人记录，形成书面决议。决议的内容包括：议题、讨论情况、最终结论、具体负责人。

第十八条 会上不能形成一致意见的，可再次约定时间召开会议，但对召开同一内容的协商会议，以三次为限。

第四章 其他

第十九条 议事协商委员会会议要使用会议专用的记录本，会议结束后应将议事通知、签到册、会议记录、书面决议及执行情况，立卷归档，专人保管。

第二十条 会议作出决议后，相关方要坚决执行，明确分工和职责，切实组织实施。决议的执行情况，要及时反馈给议事协商委员会。

第二十一条 社区党组织要加强对社区执行决议情况的监督，议事协商委员会要将决议执行情况作为社区考评的重要依据，每年至少检查一次。

第二十二条 本规则自2022年7月11日起执行。

